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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计量测试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永康市衡器行业协会、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永

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毛晓辉、陈洁琼、马珏、应天通、马丙辉、徐俊慧、刘振华、邵海波、胡胜、

胡子行、应景阳、施祖堂、吕汉民、应振勇、应志军、马建伟、楼高东、张漫晟、吕宽新、胡安康、施

海鸥、裘尧华、陈洁、赵志灏、李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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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计量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计量管理的组织管理、生产制造、质量管控、售后服务、欺骗性

使用特征保护。 

本文件适用于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的计量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JJG 99 砝码 

JJG 539 数字指示秤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子计价秤 electronic price computing scale 

装有电子装置，在整个称量范围或部分称量范围内，根据称得的重量和一系列单价能计算出货物总

价的一种商业秤。 

3.2  

型式评价 pattern evaluation 

根据文件要求对测量仪器指定型式的一个或多个样品性能所进行的系统检查和试验，并将结果写入

型式评价报告中，以确定是否可对该型式予以批准。 

3.3  

型式批准 pattern approval 

根据型式评价报告所做出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决定，确定该测量仪器的型式符合相关的法定要求并适

用于规定领域，以期它能在规定的期间内提供可靠的测量结果。 

3.4  

计量检定 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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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和确认测量仪器符合法定要求的活动，它包括检查、加标记和（或）出具检定证书。 

3.5  

首次检定 initial verification 

对未被检定过的测量仪器进行的检定。 

4 组织管理  

4.1 组织形式与机构  

生产企业主体应建立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包含（或其中部分）设计、生产、加工、销售、质量管理、

检验等部门，并有人员负责。 

4.2 人员配置和要求  

4.2.1 生产企业负责人 

负责人应重视产品质量工作，并管理或指定管理者代表负责单位的质量管理和技术管理工作。 

4.2.2 质量管理人员 

企业应设置质量管理人员，能够独立行使职权，熟悉和掌握本岗位的质量管理工作。 

4.2.3 技术人员 

企业应根据生产规模和生产模式配置相应的技术人员，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能够处理

一定的技术难题和质量问题。 

技术人员的行业工作经验应不少于2年，文化程度应不低于高中学历。 

4.2.4 操作人员 

操作人员能够胜任本职岗位工作，经培训考核合格，国家规定实施职业资格的岗位应持证上岗。 

4.2.5 学习和培训 

企业应为质量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学习和培训，以提升人员管理能力和技

术水平，满足制造过程中的要求。 

企业每年应举办2次以上的学习和培训，包含但不限于：新进人员培训、职业岗位安全培训、检验

人员培训。 

5 生产制造 

5.1 生产设备 

生产设备的种类、数量、准确度和性能等应满足电子计价秤的生产和工艺的要求，应包含： 

——多工位装配作业线； 

——电路板清洗设备（采用免洗焊剂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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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设备；  

——整机老化设备（整机老化试验要求连续通电 72小时以上）；  

——整机测试区域应配有空调。  

5.2 检测设备 

检测设备的种类、数量、准确度等应满足企业原材料检验、关键零部件检验和整机装配、调试的需

要，包含： 

——通用电气仪表： 

• 6位半以上数字电压表（准确度优于 1µV）； 

• 示波器； 

• 调压器； 

• 泄漏电流测试仪； 

• 绝缘强度测试仪； 

• 绝缘电阻测试仪；  

——电子元器件（电阻、电容、电感等）老化与检测装置；  

——电路板组件检验装置；  

——标准砝码：符合 JJG99 M1等级以上、量程覆盖最大称量的标准砝码和能测数字示值化整误差

的 0.1e 的小片砝码多个；  

——高低温性能试验箱（-20℃～50℃）；  

——恒温恒湿箱；  

——耐久性试验设备；  

——外购称重传感器的，应有传感器检测装置；  

——键盘耐久性检测设备。 

5.3 设备管理 

各类设备应处于完好状态。对生产中使用的各类加工、试验和测量设备应有专人使用和定期维护，

主要设备的使用和维修应有记录。可溯源的设备应取得有效的检定证书或校准证书，并确认能满足要求，

并粘贴状态标识。 

5.4 生产工艺 

电子计价秤的批量生产应首先取得型式批准证书，并按照型式，组织零部件采购、生产管控、检验

等。电子计价秤的生产、组装工序包括： 

——底座装配： 

• 在专用水平台，把四个调整脚旋到底的底座放上，在底座上用水平仪调整水平，然后将水

平指示器粘上胶水压入底座的水平仪安装孔内； 

• 线扣用螺钉固定在底座上； 

• 安装保险丝座，电源开关，用螺钉固定插头座； 

• 安装变压器，用螺钉固定； 

• 将保险丝座、开关、插头座、变压器之间用连接线连接，并焊接； 

• 安装蓄电池，焊接蓄电池的连接线，盖上电池盖板，用螺钉固定。 

——上盖装配： 

• 安装键盘线路板于前面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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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软键放入上盖，再压上前面板组件用螺钉固定。 

——主、前、后板装配： 

• 在前显示板上焊接三组扁排线，安装前显示板两固定片； 

• 后显示板焊接三组扁排线，将前显示板，后显示板各三组扁排线插到主控线路板上； 

• 将主控线路板、前显示板、后显示板安装在底座组件上，分别用螺钉固定。 

——检验前后显示板： 

• 主控线路板、前显示板、后显示板安装在底座组件上，接通交流电源，观察前显示板、后

显示板的显示状况，正常显示为合格，显示不正常则返回上道工序返修正常显示：所有显

示数码管均应显示；无负载，无价格的零显示不正常显示：数码管显示缺段，无负载，无

价格时不是零显示； 

• 经返修后显示仍然不正常，则该零部件作废品处理。 

——传感器装配： 

• 减震橡皮粘胶水压入支架相应的四个孔中； 

• 将支架用螺钉固定的传感器上； 

• 将传感器组件固定的底座上，用螺钉固定，并调整水平； 

• 把传感器组件的输入，输出引线与主控线路板连接，并焊接固定。 

——电子计价秤初检： 

• 开机，主板插上短路片，进入调试状态，支架上放上秤盘，在秤盘四角分别放 1/3 Max

砝码，显示为内码值，四角显示值之差小等于 1，为合格，若四角显示值之差大等于 2，

则需要重新调试，直至合格； 

• 对电子计价秤进行计量性能测试：从零位开始，直至最大秤量，其所有显示值，应满足计

量检定规程的要求； 

• 将电子计价秤进行老化试验：电子计价秤连续通电，空载显示，时间为 72 小时。试验后

显示正常为合格；显示不正常则返修，直至合格，否则作为废品处理； 

• 按百分之五的比例，对电子计价秤进行高温和低温的试验，经试验检测得到的显示值应满

足计量检定规程的要求。 

——电子计价秤总装： 

• 上盖组件与底座组件装配，用螺钉固定，放上秤盘； 

• 贴上产品标牌； 

• 对电子计价秤产品进行计量性能综合检测：按计量检定规程 JJG 539 的要求，逐条逐项进

行检定，应有详细的检定记录，并做出是否合格的判断； 

• 检测合格的签发检定合格证，并对电子计价秤加贴封签。 

——电子计价秤包装： 

• 在附件袋分别装入秤盘、防尘圈、合格证、说明书、保修卡； 

• 将电子计价秤装入量塑料袋，减震泡膜一块分别装入电子计价秤和附件袋，再套上另一块

减震泡膜； 

• 将装有电子计价秤、附件袋的减震泡膜和电源线装入包装箱，用胶带将包装箱封口。 

注：不同生产企业可根据组织形态、生产线的特征进行合理配置和工艺优化。 

5.5 称重传感器的选择 

5.5.1 称重传感器是电子计价秤的关键零部件，外部采购应选择取得型式批准资质的合格产品。 

5.5.2 若称重传感器为生产企业自身生产，且仅供企业内部使用，可免于取得型式批准，称重传感器

应取得全性能试验报告，以便于电子计价秤型式批准的技术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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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管控 

6.1 应按照型式批准的结构、材质、关键零部件、软件等组织生产，不准许随意变更。 

6.2 变更结构、材质、关键零部件等，导致计量性能发生重大变化的需重新申请型式批准。 

6.3 变更软件程序，应经过充分的论证。 

6.4 以下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定型鉴定； 

——设计、工艺或所用的材料有重大改进时；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的首批产品； 

——当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时。 

6.5 应建立相应的质量管理制度，包含： 

——原材料、外协件、外购件进厂验收和管理制度； 

——零部件检验和产品出厂检验制度： 

——成品、废品、返修品管理制度； 

——设备、工装管理制度； 

——用户服务制度； 

——质量岗位责任制度； 

——质量管理持续改进制度； 

——售后服务和质量投诉处理制度等。 

6.6 应建立相应的计量管理制度，包含： 

——计量器具（测量设备）的配备、使用和维护管理制度； 

——计量器具（测量设备）的周期检定/校准管理制度； 

——计量标准和出厂检验设备管理制度； 

——原始数据、记录管理制度； 

——证书、标识管理制度； 

——计量人员岗位责任、培训和考核管理制度； 

——检验实验室管理制度； 

——计量技术档案和资料保管制度。 

7 售后服务 

7.1 生产企业应提供必要的售后服务条件和能力，包括场地、设备、通讯、人员等设施和资源，并与

生产能力相匹配。 

7.2 应在使用说明书等容易获取的材料上，提示简单的故障排除、故障分析等信息，以便于客户的信

息获取。 

7.3 生产企业宜通过建立网站、微信小程序等信息化手段，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8 欺骗性使用特征保护 

8.1 生产企业不得生产“具有被易于欺骗性使用特征”的电子计价秤，也不得为经销商、使用者生产

预留有任何后门程序的电子计价秤。 

8.2 生产企业应加强对烧录软件的管理和保护，做好芯片烧录和登记管理。 

8.3 生产企业应做好软件变化的评估工作，分析潜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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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生产企业宜在软件中设计关键点或关键程序，以增强自身防篡改的识别能力。 

8.5 生产企业应增强软件设计的可靠性，提升整机的保护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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